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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議員： 

 
電訊管理局局長指引  

香港電訊市場內的合併收購(併購指引) 

 
 
 和記電訊(香港)有限公司、數碼通流動通訊有限公司及Sunday曾於
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就上述事項發出信函（該信件）。我們現就該信件

所提出的問題作出以下回覆。  

 
 首先，該信件表示，併購指引未能達到具體解釋如何將相關原則應

用在本地電訊市場的期望，而倫敦King’s College的Professor Whish所
提供的意見，亦未有論及併購指引能否充份考慮電訊業(尤其是香港電訊
業)的特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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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如以往所言，我們已經在實際可行的情形下回應業界的要求，在

合適及適用的情形下納入更多例子和指引，說明如何將相關的合併收購

原則應用在香港電訊市場。例如，併購指引已加入電訊(競爭條文)上訴
委員會最近有關「大幅」減少競爭的涵義的裁決。我們亦已加入一宗歐

盟的裁決(Vodafone Airtouch)，以解釋合併的協調效果。故此，併購指
引比其他地方的類似指引更能具體應用於電訊市場。 

 
 同時，我們亦採取謹慎的態度，避免併購指引妨礙日後電訊管理局

局長就個別個案或議題作出裁定。就此而言，我們明白一如Professor 
Whish所指出，所有競爭規管當局需要「一方面就合併規管架構的實施
提供實用的意見予業界、投資者及相關的法律人士，另一方面則需避免

引入過多的假設及猜想而影響指引的明確性及清晰程度；兩者之間需取

得適當的平衡」。Professor Whish 經明確考慮這項議題後，才根據他的
專業意見，其他地方的類似指引和《2003年電訊(修訂)條例》的內容，
得出結論，認為併購指引為《2003年電訊(修訂)條例》提供良好的應用
基礎，並且符合美國、歐盟、英國和澳洲等其他地方的合併收購規管政

策。 

 
 第二，該信件表示，併購指引不少部分均與「有關香港電訊市場內

的反競爭行為的電訊管理局局長指引擬稿」 (反競爭行為指引擬稿 )相
同。該信件認為，由於併購指引可能成為電訊管理局局長制定其他有關

競爭分析的指引時所遵循的先例，業界期望當局能全面和圓滿地消除併

購指引可能出現的漏洞或含糊的地方。 

 
 與該信件提出的意見相反，我們認為併購指引已平衡各方利益、合

適和合乎國際最佳做法，一如Professor Whish所言，併購指引為《2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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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電訊(修訂)條例》的應用奠定良好基礎。我們並不認同該信件所指併
購指引有漏洞及含糊的地方須予以消除。 

 
 我們擬藉此機會解釋為何併購指引的某些部分會出現在反競爭行

為指引擬稿中，而這份另外的指引擬稿是用以根據《電訊條例》第7K、
7L及7N條處理反競爭行為。原因是在評估合併收購時，需進行競爭分
析，以分析合併收購對相關市場中競爭的影響。同樣地，在評估反競爭

行為時，亦需進行類似的競爭分析，以分析該行為對相關市場中競爭的

影響。因此，在進行競爭分析時，一些共通的概念將會適用，例如市場

定義和進入障礙。粗略估計，反競爭行為指引擬稿中約有18%的用字源
自併購指引，並不是和記電訊(香港)有限公司在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七日
的信件中所述的超過50%，而有關這些共通概念的部分，在併購指引及
反競爭行為指引擬稿中，無論是字面上或精神上，均是一致的。事實上，

外國的合併收購指引及反競爭行為指引在進行競爭分析時，經常依循相

同的基本概念。例如，英國公平貿易委員會(Office of Fair Trading) 所
發出的合併指引和反競爭行為指引擬稿的市場定義分析，均依循相同的

指引。 

 
 要補充的是，電訊管理局局長現正就反競爭行為指引擬稿進行另外

的諮詢。如業界對這份指引有任何意見，歡迎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提出。 

 
 
總結 

 
 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三日發出的併購指引是經兩輪廣泛諮詢，以及電

訊管理局局長與有關各方在多次會議後的成果。我們亦已分別在二零零

三年十月、二零零四年四月及五月向委員會作出三次簡介。我們明白到

不可能所有業界成員均同意併購指引中每項條款。在沒有偏離國際最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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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的情況下，我們已採納他們很多的意見。現有的併購指引，已在為

業界提供確實清晰指引及保障消費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。 

 
 由於併購指引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日公佈，我們應啟動《2003
年電訊(修訂)條例》的生效程序。我們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將所
需的生效公告刊登憲報。我們呼籲議員支持在二零零四年七月九日實施

該條例。儘早令是項有利消費者及業界的條例生效，是合乎各方利益的

做法。消費者委員會和香港電訊用戶小組亦促請盡快實施該條例。 

 
 
 
 

 
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
 
 (黎陳芷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 
 
 
 
副本送： 電訊管理局總監 
 (經辦人：傅小慧女士、鍾雪貞女士、麥韋倫先生) 

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秘書 

 
 
 
 
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 


